
 

舟山市教育局文件  

舟教协函〔2020〕6 号 

 

舟山市教育局关于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 
第5号建议协办意见的函 

 

市司法局： 

武夏琴代表提出的《关于提升全民法治意识的建议》收

悉。根据办理工作责任分解要求，明确由我局协助办理此议

案。经研究，并与武夏琴代表沟通，现将协办意见函复如下： 

我市各级教育部门高度重视青少年法治教育，将法治教

育写入《关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第二轮三年行动计划

（2019-2021）》,分步推进。各中小学充分结合校情，根据

培养目标、办学特色、学生需求和可用资源，发挥课堂主阵

地作用，系统开展法律法规宣传进校园系列活动，有效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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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生的法治意识，取得一定成效。 

我们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推进。 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完善校园法治教育体系。一是健全组织

队伍。成立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分管副局长任

组长，相关处室负责人为成员，日常工作由基教处负责。各

中小学校组建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，形成一把手负总责、

分管领导具体抓、学校部门和教师抓落实的层层负责制。二

是制定法治教育制度。学校因校制宜推动法律法规宣传进校

园系列活动常态化开展。三是切实加强常态化管理。对校园

普法工作进行部署、检查和督导，使此项工作更加规范化、

制度化、科学化、常态化。  

二、立足课堂，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。全市中小学把法

治教育作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，列入学校年度

工作计划和学校教育发展规划。一是上好基础课程。全市 1-9

年级《道德与法治》每周安排 2课时，运用小学六年级上册

和初中八年级下册法治教育专册，集中讲授宪法，强化系统

性。高中《思想政治》每周安排 2-4 课时，中等职业学校开

设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。道德与法治课、思想政治课考试成

绩纳入综合素质测评体系，中考占一定比例分值，高中计入

毕业成绩与高考成绩。小学涉及 30 部法律法规，中学涉及 

50 部法律法规，6 部条例和司法解释。各学校按要求开齐开

足《道德与法治》课程，确保教材、师资、课时落实。二是

开发开设法律拓展课程。学校结合实际编写适合各年龄层学

生的法律教材。舟山职业技术学校和市检察院合作编写全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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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部《中职学校法治教育案例读本》，并在该校成立全市首

个“诚爱”法治教育基地。 

三、增强普法意识，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法律法规宣传进

校园活动。一是以“文明校园”创建为契机，开展法治宣传

教育。在文明校园创建宣传橱窗设置法治教育专栏，宣传法

治知识，让每一位学生从小有“知法”“守法”的意识。并

通过校园广播站、校报校刊、电子屏幕等形式多渠道开展法

治宣传教育。二是组织学生参加省“学宪法 讲宪法”主题

演讲比赛和知识竞赛，培养学生自觉学法、用法的意识。三

是发挥市“青少年普法课堂”的作用。通过采用轮训的方式

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学法，在互动游戏中知法，在情景模拟中

用法，激发青少年学习法律的兴趣，树立青少年的法治理念，

提升青少年的法律素养。四是结合特定宣传日，集中组织专

题法治宣传教育活动，如“6.26”国际禁毒日、“12.4”全

国法治宣传日、浙江法治宣传月。五是在学校广泛开展“模

拟法庭”“交通法规知识竞赛”“法律知识竞赛”、“集中法律

讲座”等教育实践活动。通过组织系列活动，对青少年学生

进行生动、直观的法治宣传和警示教育，进一步提高法律教

育的趣味性和针对性。五是联合学校、家庭、社会，争当“小

小普法员”。学生通过学习“文明行为促进条例”“道路交通

安全法”“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”等地方性政策法规和条

例，主动争做普法宣传员，进社区、进家庭开展普法宣传，

带动全民学法，达到带动一个家庭，影响整个社会的目的，

进一步增强全民法治意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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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协同，提升师生法治意识。一是会同司法局做

好法治副校长聘任工作，目前 100 所中小学校（含中职）全

部配备法治副校长，并定期开展法治讲座等。二是开展“教

检协作”。与检察院联合开展“法治进校园”活动，检察院

选派有法治教育经验的讲师团进校园，开展法治专题讲座。

课程内容丰富，授课面广，涵盖市属学校以及各县区学校。

2017年以来“菜单式法治课程”进校园，累计达到 200余场。

三是继续发挥普法讲师团和专业律师的作用，搭建网络普法

宣讲平台，提供网上普法讲座“菜单”，方便学校自行选择。

法治专题系列讲座，案例翔实，贴近学生生活，互动性强，

有效地弥补了课堂教学的不足，很受师生欢迎。  

提升全民法治意识是一项系统工程，下一步，我们会通

盘考虑，并将各种具体措施落实到位，真正培养青少年自觉

普法、主动普法的能力，提升学生法治意识，塑造具有现代

意识和观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  

以上意见，供你们在正式答复代表时参考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舟山市教育局 

2020 年 7月 6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陈佳颖，联系电话：2046485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舟山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6 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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